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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家事事件法之立法 

（一）立法過程之曲折 

先說明家事法之立法。為何要講家事法之立法？因為立法之過

程非常曲折，或可說非常戲劇性，亦導致家事法施行之後解釋上之

困擾或麻煩。為什麼這麼說？因為向來民事程序法有關之草案研擬

工作係由司法院負責，與民法這些實體法之草案研擬工作由法務

部、行政院等負責者不同，此為立法工作的大概分攤。家事法之立

法，自民國 89 年開始，於司法院成立一個「司法院家事事件法研

究制定委員會」，以下姑且稱之為第一階段委員會。第一階段委員

會之草案研擬工作由邱聯恭教授以及最高法院前院長王甲乙擔任召

集人，筆者、沈冠伶教授、最高法院前院長吳啟賓等，以及一些法

官、律師皆為其中的委員。惟經過十年之後，於 100 年 1 月份新司

法院長上任，忽然終止家事法研究制定委員會，此大概為各種法案

之研擬工作史上未曾發生之事件。到目前為止緣由尚未清楚，據說

是為了總統選舉搶成績，認為草案研擬太慢，故將第一階段委員會

認係階段性之任務完了，以此作為口實而將之終止。事實上，此草

案之研擬大約已快要完成，甚至有五分之四或四分之三以上條文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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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完成。 

終止之後，司法院成立一個（以下稱為）第二階段委員會，第

二階段委員會之成員即未如第一階段委員會那麼多，且第一階段委

員會之委員皆不續聘，故相當於重新成立一個委員會，如呂太郎、

魏大喨等法官都是其中之成員。他們經過 6 個月（100 年 1 月~100

年 6 月）的期間即擬出一個草案，草案完成須對外舉辦公聽會，然

後徵詢各大學或相關機關、專家團體的意見。100年 7月 20日是臺

北場，未請筆者參加，但自己報名了。該司法院草案只有條文而無

立法理由，實為非常罕見，蓋短短的 6 個月不太可能完成那麼多的

工作。公聽會上筆者提出一份意見書，邱教授雖未到場，惟亦提出

一份書面意見（邱教授的意見書後來於民訴法研究會第 115 次研討

紀錄作為附件收錄）1。雖然司法院有辦此公聽會，惟僅虛晃一

招，那份草案條文大概亦未做什麼修改，因急著要立法，故於 8 月

31日就送到立法院審議。 

至於第一階段委員會所草擬之條文後來如何處置？邱教授、筆

者、沈教授以及幾位律師、法官就在臺大法律服務社繼續將之完

成。為什麼將之完成？因為預料司法院之版本可能有問題，最後決

戰場當然是在立法院，民主國家的立法院才是有權立法機關。立法

院在 100 年 11 月就開了幾場公聽會，第一場公聽會筆者與沈教授

都還在大陸不能及時回來，第二場才有參與。在第一場公聽會中，

邱教授就將第一階段委員會家事法草案之補足版提出，因為原來尚

無全部條文，現在已經將之全部完成。於立法院之公聽會過程，當

然還有各種各樣的談判或交涉，最後立法院成員不論是國民黨亦

好、民進黨亦好，皆贊成以補足版作為立法版本。最後通過的條文

共 200 條，與原來司法院所提出的草案 200 條形式上雖同，惟其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邱聯恭，在民訴法研究會第 115 次研討會所提附件，『民訴研討（十九）』268
頁至 272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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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體條文皆以補足版之條文包含立法理由作成條文及立法理由，故

最後總統於民國 101年 1月 11日所公布（100年 12月 12日立法院

三讀通過）之家事法條文即為現在所看到之條文。如此立法過程恐

怕係中華民國立法史上所未有之破天荒第一遭。現在有人在研究中

華民國的立法史，將來可能亦會載之史冊，寫在歷史上。精彩的故

事可能要留給邱教授去講，因為這段不講，現在看到之很多文獻可

能會看不懂在討論什麼，故對此亦須有些了解。 

為什麼要提到這些？因為一般立法過程比較常見之情形是，草

案研擬完成之後向相關機關、團體、專家徵詢意見，回來後再加以

修改，然後才正式作成司法院之草案，最後送立法院審議，這是正

常的情況。亦即法律之研擬制定過程應該要慎重其事，不能夠草率

為之。惟家事法並非如此，於立法過程將第一階段委員會補足版予

以調整，因為必須要用 200 個條文如此形式，故有一些條項或一些

用語必須要修正或調整，正因有如此之修正或調整，始增加現在解

釋上之困擾，各個相關問題後面陸陸續續會提到。職是，在家事法

立法之後，參與第二階段委員會之委員大概覺得其所擬之草案被取

代，故現在發表許多文獻加以批評。惟當時第二階段委員會之草案

在公聽會時筆者亦請他們討論，卻未予討論，現在第一階段委員會

補足版通過之後他們說要討論，反而有點時空錯亂的感覺。現在之

課程是在講解釋論與運作論，不再講立法論，因法律已經通過施

行，除非再作修正或修改，否則依照法治國家原則、憲法第 80 條

及第 170 條之規定，法官適用法律獨立審判，此法律係指立法院三

讀通過之法律。 

（二）家事事件法之解釋論、運作論 

現在面對之問題乃家事法應該要如何加以解釋與運作，此為本

課程的主要課題。自立法過程而言，原來那些條文之研擬過程，司

法院已編印《司法院家事事件法研究制定資料彙編》1~11 冊，亦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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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第一階段委員會於研究會上各個委員之發言作成筆錄，然後將之

彙集成冊，故就各該條文如何形成、如何加以解釋，此等於是第一

手資料。惟就該委員會終止以後後來再補足之那一部分，當然沒那

麼大的力氣、資源、人力將之作成整個錄音紀錄，故那部分就變成

空白。由於立法院所通過之各個條文均附有立法理由，所以現在研

究家事法時必須一併參照立法理由，本課程講授時亦以此為準，如

此方知其立法旨趣何在，此為有關解釋論上最重要之資料。 

就家事法施行之後所發表之相關文章，現在變成一個有趣的對

比。亦即第二階段委員會之委員大概都從批評的角度出發，有的幾

近於謾罵的角度而不太有理性，惟此亦正足以反映其素養。他若不

表示見解，還不曉得他對家事法之理解程度如何，他表示之後等於

是掀底，自曝其短。反之，因家事法之立法等於採用第一階段委員

會委員之草案，故其就各該條文應如何體系性、合目的性地加以解

釋，毋寧是從比較辯護之立場加以解說或說明，故現在所見的相關

文獻大概會有兩種不同之立場或出發點。 

因家事法有家事調解、家事訴訟、家事非訟以及家事強制執行

之規定，本課程大綱配合家事法法典之編次：總則即相當於第一

編，家事調解程序即相當於第二編，家事訴訟程序為第三編，家事

非訟程序為第四編，家事執行程序相當於第五編履行之確保及執

行，故民法的親屬、繼承等實體法以及程序法的訴訟法與執行法修

完之後再來修習本課程較能夠有所收穫。如後述法典統一化、體系

化與程序一元化之問題，因要以 200 個條文規定那麼多事項，故家

事調解未規定者只有準用民訴法之調解規定，家事訴訟未規定者應

準用民訴法之規定，家事非訟未規定者應準用非訟法之規定，家事

執行未規定者應準用強執法之規定。就家事法而言，上述法典等於

是一般的程序法，家事法本身變成上開法典之特別法。對一般之規

定應具備某程度之理解，才有可能明瞭特別法的規定，故四年級下

學期或研究生修習本課程比較適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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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法典之統一化、體系化及程序一元化 

其次說明法典之統一化、體系化與程序一元化之問題2。這是

相較於德國與日本之立法及我國之舊法而言。現在很多人喜歡用外

國之立法例批評、指摘我國之立法例，此並非不可以，因為比較法

上認為比較優越或普世之價值，當然可據以檢討，但是其前提仍需

就各該法典之立法旨趣充分瞭解，才能進一步比較其不同之處，而

且尚須分析：若有所不同，其政策考量或理論根據何在？在各該社

會究竟需以何種制度或何種理論較為妥適？此需經很嚴密檢討，並

非僅因德國、日本法之條文規定與我國法之規定不同，即認為我國

規定可能有問題，而建議修正改成與其相同或將之刪除。很多學者

喪失自信心，只要看到我國與他國不同，皆不敢論證、說明或為創

造性地解釋，有無可能將我國規定解釋較其更好？因要如此即需花

費很多力氣，究明我國法之優點、缺點與他國法之優點、缺點，將

我國法之優點發揮，缺點克服，這樣的工作當然需有相當之功力方

為可行，若欠缺這些研究、能力，當然即不足以做妥適之法律解

釋。至於立法論，有時候太容易，於不同之制度說明之後，可隨意

選擇一個，但此沒有說服力。就現在之立場而言，家事法已經通

過、施行，首先當然要在解釋論、運作論上著手。若真的發現問

題，窒礙難行，再進一步討論修法論或立法論上之問題。 

（一）法典之統一化 

開始說明法典之統一化問題。所謂法典當然指家事法本身，何

謂統一化？統一化係相較於日本或德國及我國舊法之相關制度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許士宦，在民訴法研究會第 114次研討會之發言，『民訴研討（十九）』172頁

至 174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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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。日本於 2004 年修正制定人事訴訟法，2011 年將原來之家事審

判法改為家事事件程序法，人事訴訟法專門在處理如我國舊民訴法

之人事訴訟程序，家事事件程序法則處理家事非訟事件以及調解程

序。其就家事事件之處理包含家事訴訟與家事非訟事件，雖然上開

法典有調解之部分，亦含訴訟與非訟事件之部分，惟就執行之部分

則未另外再作規定。換言之，其仍依照民事執行法所規定之執行程

序，故日本並未將家事調解、家事訴訟、家事非訟與家事執行規定

在同一部法典，依照現狀至少有三個法典：人事訴訟法、家事事件

程序法以及民事執行法，才包含我國家事法所規定之那些內容，故

就此點而言，我國在同一部法典就有關家事事件之處理比日本之規

定完整。德國在 2008 年亦制定家事及非訟事件法，將家事事件與

非訟事件規定在同一部法典，其中亦有強制執行之相關規定與準用

規定，惟此為一部非訟事件法而非訴訟法之規定。雖然德國之該法

與我國家事法規定一樣，採取所謂「大家事法院」之架構，亦即其

所明定之家事事件非僅限於身分訴訟事件或家事非訟事件，亦包含

如我國丙類所規定之財產事件，惟德國皆將之非訟化，但如丙類這

些具有訟爭性之事件，又另行規定準用民訴法之相關規定。有關家

事事件調解之部分，上開家事及非訟事件法並未規定，德國遲至

2012 年才另外制定調解促進法，未於家事及非訟事件法增訂有關家

事調解之相關規定。反觀我國家事法將這些程序皆規定在一部法

典，故我國已達到法典統一化之立法目標。此亦為德國、日本所追

求，惟就目前觀之，德、日均尚未達到如此的目標。 

為什麼將這些事件、這些程序都規定在同一部法典？我國家事

法第 1 條之立法理由提到：家事事件向來依照人事訴訟程序、家事

非訟程序與家事調解程序，各該程序分別進行容易導致法院、當事

人或關係人之勞時、費用上浪費，而且裁判之結果造成歧異亦會影

響當事人之權利或影響法院裁判之權威，故盡可能將之統合處理。

第一條之立法理由亦不是很完整，因為並未提及家事強制執行。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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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未提到？因家事強制執行之部分係在第一階段委員會補足版時

才擬定，在第一階段委員會補足版草擬之過程並未料及最後在立法

院對決時究竟會不會採取那樣的版本，本來只想先將司法院所擬草

案擋掉、退回即可，後來才決定不如一了百了，就轉換過來予以立

法即可，不用再去爭議，故現在就成為解釋、運作論之問題，不必

再去爭執立法工作。當時即使連立法理由亦不是很完整，因如前所

述，後來在補足版補訂相關條文時已無那麼多時間、人力、物力，

故此為法典草擬過程所導致。 

「法典之統一化」意指就家事事件之調解、家事事件之訴訟、

家事事件之非訟以及家事事件之執行等程序，將其全部規定於同一

法典上，即予以統一化。以前人事訴訟係規定於民訴法，家事非訟

係規定於非訟法，強制執行當然係規定於強執法，即分開而並非規

定於同一法典。惟我國此次立法，將這些統整、統合立法，此觀家

事法第 1 條之立法理由即清楚，該立法理由未提及強制執行，係因

當時第一階段委員會尚未修到執行部分。故就此點而言，我國立法

相較於德國、日本即不太相同，並且非僅有單純法典的形式不同，

法典中很多條文規定亦不相同，此方為解釋上困難之所在。 

我國家事法之立法並非單純繼受自德、日相關法典或條文之規

定，此亦造成一問題。亦即，現在仍有許多見解係從德國法或日本

法之觀點來看我國家事法或解釋家事法。惟條文之規定不同，解釋

上就有可能不同，而何以不同才是最重要的：其法理根據何在、理

論基礎何在？本課程就是要講這一些。當然我們不是為了比較外國

法，惟因有些見解以外國法之規定或解釋套在我國家事法，為了澄

清起見，不得不去反駁或作澄清，等到提到相關問題時會再詳說。 

我國民訴法或非訟法在 1930 年、1966 年制定時，很多規定都

繼受自德國或日本之條文，故德國或日本之教科書如何解釋其法

典，即將其翻譯成中文，某程度亦可用來解釋我國法典，因條文規

定某程度相同，故在解釋上不會有問題，毋寧我國條文若繼受其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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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，在法律解釋上原始條文如何制定、如何施行、如何解釋，反而

係一個重要之參考，不可或缺。然而，我國現在家事法條文之規定

方式幾乎與德國、日本不同，如何將其硬抄過來？沒辦法如此，此

係家事法施行以後，很多人無法做較圓融或無礙的解釋之原因。亦

即發生解釋上的難題，無法如同以往般為翻譯性解釋。 

於家事法制定以前，家事訴訟中之財產訴訟規定在民訴法，人

事訴訟規定在民訴法第九編，家事非訟規定在非訟法，家事調解規

定在民訴法，強制執行則規定在強執法，有關家事事件之處理分散

在數個法典中。若行不同程序並由不同法官處理，容易造成裁判歧

異，無法迅速、經濟及統一解決家事紛爭，因此這次立法將有關家

事調解、訴訟、非訟甚至家事執行全部規定在同一法典，具有法典

統一化的特色，將原分散在各法典之規定集中，法律之解釋、適用

也會比較容易。因此，我國家事法將有關家事事件之處理程序統一

規定在一個法典，與過去繼受德國、日本之程序法不同，有其特

色。 

（二）體系化 

其次再說明體系化之問題，涉及家事事件包含哪些範圍？家事

事件之處理程序先後關係為何？如何賦予其體系？就家事事件之範

圍言之，我國家事法與德國之家事及非訟事件法較為類似，因為日

本之人事訴訟法並未包含財產訴訟，僅將一些與身分關係密切的財

產紛爭當作身分訴訟之附帶處分。相較於日本之立法，我國家事法

第 3 條規定，甲類、乙類為身分訴訟，丙類為財產訴訟。德國亦如

此，其所處理之事件並不限於身分訴訟，與身分有關之財產訴訟亦

涵蓋在內，只是德國將其全部非訟化，因此將之稱為「大家事法

院」。我國與德國相同，丙類之財產事件亦將之列入家事事件，惟

德國一方面將之規定於家事及非訟事件法，另一方面就這些具有訟

爭性之事件又規定準用民訴法。換言之，該類事件仍具有訟爭性，



 

 

 

9 
第一編  總則

第 1章  家事事件法之立法經過及法律架構

故就兩造對審、嚴格證明或確定裁判具既判力等特質，與訴訟事件

之處理並無不同。而我國家事法仍劃分為訴訟事件與非訟事件，訴

訟事件依訴訟程序，非訟事件依非訟程序，於最重要者即第三類兼

具訟爭性與非訟性之事件，我國才採取非訟化審理或訴訟化審理。

故從事件類型化處理觀之，我國法與德國、日本法相較亦具有特

色。 

就事件處理過程而言，我國係強調調解前置，亦即家事事件某

程度涉及感情上糾葛，較適合雙方在心平氣和、冷靜之情況，合意

解決。日本亦採取調解前置，德國現在某些事件亦採取調解前置。

調解不成方採用裁判程序，訴訟事件用訴訟程序，非訟事件用非訟

程序，不論係調解成立抑或裁判程序中成立和解，抑或最後作成判

決或裁定，這些均可作為執行名義。債務人若不自動履行，則需勸

告其履行，若仍不履行，則須強制執行，故自調解前置至裁判程

序、執行程序，從事件之處理過程應分成這些階段。若事件之處理

過程如此，則在法典之規定上是否亦須照此順序予以訂定方為妥

適？例如日本，其家事事件程序法係先規定家事審判，即家事非訟

之裁定程序，再規定家事調解；韓國亦受日本影響很深，其立法某

程度係繼受自日本，順序上亦係如此。惟我國之家事法並非如此，

家事法第一編係總則，第二編即係家事調解程序，第三編與第四編

則分別規定家事訴訟與家事非訟程序，第五編則為履行之確保及執

行，即履行調查、勸告以及強制執行，法典之規定隨著事件處理先

後順序分別加以訂定，故我國之法典較符合邏輯，因為前後是這樣

處理，法典為何不如此規定？表示此次立法不受外國法之束縛，既

然係立法，當可依照我國的立法目的、理想加以訂定。 

因此，從體系上而言，我國家事法之規定係較符合處理事件程

序之先後順序，在體系安排上亦較妥適。 




